附件
                                    
关于调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bookmark: _GoBack]统筹年度限额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切实减轻参保职工门诊医疗费用负担，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川办发〔2021〕85 号）《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细则的通知》（达市府办规〔2022〕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达州实际，现调整达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年度限额如下。
1、 调整达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按统账结合方式参保的在职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调整为2000元，退休职工调整为2500元。原单建统筹方式参保的在职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调整为1100元，退休职工调整为1400元。
2、 各地要切实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使参保职工广泛知晓，同时加大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引导群众合理有序就医。
三、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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